
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

建筑声学与噪声控制协同创新平台

各类身份成员单位的权利与义务

一、共享单位（会员单位）

（一）权利

1.基础资源权

（1）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建筑声学与噪声控制协同创新平

台平台（又称中国建筑声学与噪声控制协同创新平台，以下统一简称

平台）定制的“成员单位（成员单位）”证书，并在会籍有效期内，

可在名片、信笺、宣传资料、旗帜上按规定使用平台标识，并以相应

等级成员单位身份对外开展工作；

（2）平台网站可以与成员单位网站进行链接；

（3）优先获得平台提供的各种情报、信息资料和刊物；

（4）优先参加平台举办的各类活动的权利，并享受成员单位的各

种优惠政策，免费参加平台年度大会（限 2 人）；

（5）有权要求平台组织专家进行技术指导、咨询等；

（6）平台推荐申报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批准的“中国产学研合作

促进会科技创新奖”评选，平台推荐申报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和平

台的“好成果 ”、“好案例”、“好团标”、“好团队”等遴选。

（7）优先在平台媒体（如官网、公众号、视频号等）做广告宣传，

并享受成员单位的各种优惠政策；

（8）成员单位在产品、技术、品牌等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受



到侵害时，平台将给予法律援助；

（9）有权向平台提出各类需求，平台积极考虑满足；

（10）对平台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。

2.合作机会

（1）优先获得平台支持，举办有关学术或产品技术推介交流活动；

（2）优先参与平台组织的研究、制订、推行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；

（3）对新产品、新技术有优先或优惠获得转让的权利；

（4）通过平台对接潜在客户或供应商（签署保密协议）；

（5）以优惠价格参加平台培训课程。

（二）义务

1.服务费缴纳

缴纳年度服务费（2000 元/年，一届五年，一次性缴纳）。

2.信息反馈

配合平台完成问卷调查或技术需求调研。

二、共建单位（理事单位）

除享有共享单位所有权利外，还包括：

（一）权利

1.技术合作权

（1）优先参与平台组织的产学研合作项目（如与高校、科研机构

联合研发）；

（2）优先使用平台联合实验室（按市场价的 9 折收费）。

2.信息获取权

（1）定期获取建筑声学与噪声控制相关的政策解读、市场分析；

（2）可免费获得平台提供的国内外各类项目合作信息；



（3）优先获得本会提供的技术性、工程类和政策性等咨询服务；

（4）可参与本会承担的重大项目的技术论证、评议和咨询工作等。

3.品牌展示权

（1）获得平台定制的“共建单位（理事单位）”证书，并在会籍

有效期内，可在名片、信笺、宣传资料、旗帜上按规定使用平台标识，

并以相应等级成员单位身份对外开展工作；

（2）在会议手册、官网的成员单位专栏展示企业信息；

（3）可以出席平台组织的理事会会议，会上有与同行业大中型企

业交流沟通的机会。

4.运行监督权

对平台工作情况、财务情况、重大事项的知情权、建议权和监督

权。

（二）义务

1.服务费缴纳

缴纳年度服务费（6000 元/年，一届五年，一次性缴纳）。

2.案例分享

每年提交 1 个典型工程案例，用于平台技术推广。

3.活动参与

（1）配合平台完成行业调研数据采集；

（2）每年至少派员参加 2 次平台主办的优惠会议活动或培训。

三、共创单位（常务理事单位）

除享有共建单位所有权利外，还包括：

（一）权利

1.决策参与权



（1）参与平台年度各类项目示范、课题申报、项目试点等工作的

推荐资格，参与平台年度发展规划、技术路线、标准制定的投票决策；

（2）提名平台副主席和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，主导专项工作组。

2.资源优先权

（1）优先优惠获得平台提供技术性、工程类和政策性等咨询服务；

（2）优先承接平台联合申报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。

3.品牌曝光权

（1）获得平台定制的“共创单位（常务理事单位）”证书，并在

会籍有效期内，可在名片、信笺、宣传资料、旗帜上按规定使用平台

会标，并以相应等级会员身份对外开展工作；

（2）主办或联合主办区域性、行业性会议活动；

（3）可参与平台公众平台的内容推广；

（4）在平台媒体上每年发表 1-2 篇企业相关文章。

4.收益分配权

（1）优先获得平台孵化项目的投资机会；

（2）参与平台重大决策以及平台经营服务活动，对平台建设提供

意见与建议；

（3）参与制定平台内部管理制度，提出意见建议。

（二）义务

1.资金支持

（1）缴纳年度服务费（10000 元/年，一届五年，一次性缴纳）；

（2）自愿、优先承担平台发起的重大项目研究经费。

2.技术贡献

（1）每年提交 1-2 项可转化技术专利或工程案例；

（2）主导或参与至少 1 项行业/团体标准制定。



3.人才分享

派驻 1 名或以上高级技术专家进入平台专家委员会，每年参与≥2

次技术评价评审评选。

四、条款说明

（一）身份转换

1.共享单位持续参加平台活动，可申请为共建单位；

2.共建单位技术贡献突出者，可申请进入常务理事会。

（二）退出机制

连续 2 年未履行义务者，将降级或取消资格成员单位。

（三）条款解释

1.由平台秘书处单位（平台运营单位）---（国家）建筑材料工业

技术情报研究所负责解释；

2.平台条款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

中产研声创平台秘书处

2025 年 3 月 28 日


